
國內第四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轉換普通股，致影響本公司分配現金股利
基準日之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現金股利分配比率因此發生變動者，
授權董事會按分配現金股利基準日實際流通在外股數調整之。

 (三)期末未分配盈餘為NT$263,698,914元。
 (四)擬訂之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四，敬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提請  核議。
 說  明︰為配合本公司業務需要及相關法令規定，修訂本公司章程如下。

 
台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核議。
 說  明︰為配合本公司業務需要及相關法令規定，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正前後內容如下:
 

台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核議。
 說  明︰

 (一)依據公司法第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
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為公司業務發展需要，擬依公司法第209條之規定，擬請股東會決議解除
自就任各該同業公司董事之日起其競業禁止限制。

 (三)解除王秀亭董事長擔任山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長之競業禁
止限制。

 (四)解除王秀鳳董事下列競業行為之禁止限制:
大陸事業名稱:天津長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大陸天津市經濟技術開發區黃海路165號
 營業項目:生產銷售晶圓、整流器零件及條碼印表機
 擔任職務:董事(法人代表)
財務業務之影響:係由本公司綜合持股100%之轉投資公司所指派之法人代

表，對本公司財務業務並無影響。
 (五)敬請   核議。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六、選舉事項                                        董事會提
 案  由：補選監察人案，提請  核議。
 說  明︰

 (一)本公司第十屆選任董事五人，監察人三人，任期三年，自民國96年6月13
日就任至民國99年6月12日止。

 (二)原監察人王雀息小姐因個人因素辭去監察人一職，故尚缺一席監察人席次。
 (三)擬補選第十屆監察人一席，其任期以補足原任期為限，自民國97年6月13

日起至民國99年6月12日止。
 (四)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請參閱議事手冊第43頁(附錄三)。
 (五)敬請   補選。

 決  議︰選舉結果如下

七、臨時動議：出席編號1003號，股東代理人徐明欽先生提問，經主席親自答覆。
 八、散    會：上午九時二十八分。
 
以下為附件 :
(附件一)
 一、九十六年度營業報告

 1、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九十六年度營收淨額為NT$3,702,692仟元，較九十五年度營收淨額
NT$3,555,288仟元，增加NT$147,404仟元，成長4.15%。九 十六年度營業
利益為NT$400,364仟元，較九十五年度NT$367,589仟元，增加NT$32,775
仟元，增加8.92%。
 在營業外收支方面，按權益法認列轉投資損失淨額為NT$30,978仟元，存
貨跌價損失NT$23,376仟元；兌換利益NT$13,774仟元。另淨利息費用支
出NT$23,507仟元及減損損失NT$12,000仟元，總計稅後淨利為NT$250,642
仟元，每股稅後盈餘為1.11元。

 2、預算執行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3、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4、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為提升整體毛利率及競爭力，每年均投入大量人力與預算，
蒐集市場資訊，分析市場需求，訂定新產品開發策略。由於現今市場主
流產品多朝向輕薄短小發展，為拓展新市場，本公司產品均積極朝向小
型化發展，並取得TS-16949認證及VDA 6.3認證，為跨入手機、車用電子
及LCDTV(PDP) 產品市場而努力。此外，更積極導入自動化生產及自動
化檢測，以有利於擴大市場佔有率及成本下降。 
          本公司亦積極佈局類比IC與金氧場效電晶體產品線，將以現有二極
體客戶為基礎，積極了解客戶對電源管理類比IC與金氧場效電晶體的需
求，並透過簽約的IC設計、晶圓製造、成品封裝代工廠，以虛擬晶圓廠
模式生產客戶所需零件，並掌握市場需求的脈動。

 二、九十七年度營業計劃
 1、經營方針：

 (1)持續佈建全球行銷通路，以增加市場佔有率。
 (2)強化海內外專業化之行銷團隊，以服務客戶並提升公司之品牌形象。
 (3)透過策略聯盟方式，取得高階產品技術。
 (4)積極開發新型封裝技術及蕭特基晶圓，以完成全系列產品組合。
 (5)產品線調整製造地區隔，以求專業分工及經驗累積，進而提升品質及

效率。
 (6)爭取國際知名廠商合作，強化體質。
 (7)積極推動類比IC與金氧場效電晶體產品，以虛擬晶圓廠模式營運，以

有限的投資達到擴大產品線的目的。
 (8)積極開發小訊號產品針對可攜式產品市場，全方位產品線服務。 

 2、重要產銷政策：
 本公司所屬產業為半導體業，目前本公司之產銷政策係採計劃性與接單
式生產併行策略，對此依據市場整體產業發展、市場供需、公司暨定產
能及庫存水位擬定年度計劃產銷政策，並視實際接單狀況隨時予以調整，
據以管控最佳水平庫存量。

 3、營業目標：
本公司主要產品為整流二極體及類比IC，考量產業競爭及市場景氣狀況，
預計九十七年度之預期銷售數量如下：

(1)整流二極體:
    因應市場需求，擴大表面黏著元件及橋式整流器產能，有利於擴大
市場佔有率及成本下降。同時提升蕭特基晶圓產能，有效降低晶圓成
本。
 除此之外，努力多年的歐洲汽車相關客戶，也預計有相當之成果。　

 (2)類比IC
    透過深耕多年的整流器銷售通路，類比IC與金氧場效電晶體目前已
有斬獲，尤其是消費性電子產業，與整流器搭配銷售日韓大廠，One 
stop shop效應展現，對於資訊業重量級硬碟客戶，也預計有相當之成
果。

 
董事長：王秀亭                     經理人：王秀亭                     會計主管：王永康
 
(附件三)

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台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台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截
至該日止之民國九十六年度之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
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
據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台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
部份長期股權投資未經本會計師查核，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因此，本
會計師對上開財務報表就該部份轉投資及財務報表附註十一(二)相關資訊所表示
之意見，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其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長期
股權投資金額為90,824千元，佔資產總額之1.31％，民國九十六年度所認列之投資
損失為33,596千元，佔本期淨利之(13.4)％。台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五
年度之財務報表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採權益法評價之部份長期股權投資金額
計13,947千元及認列之投資利益計2,237千元，係以被投資公司同期間經其他會計
師查核之財務報表為依據，而於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出具修正式無保留意
見之查核報告。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
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
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
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
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
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第
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台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截至該日止之民國九十六年度之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
　　民國九十六年度財務報表重要會計科目明細表，主要係供補充分析之用，亦
經本會計師採用第二段所述之查核程序予以查核。依本會計師之意見，該等明細
表係依據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其與第一段所述財務
報表有關之內容。
 　　台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九十六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並經本會計
師出具修正式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安 侯 建 業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金管會核准                                                     
 簽 證 文 號                                                     
原證期會核                                                     
准簽證文號                                                     
民  國  九  十  七  年   三   月    六    日

 時    間︰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    點︰宜蘭市梅洲二路96號(台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宜蘭廠)
 出   席︰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248,157,896股，親自出席及代理出席股東所代表

之股份總計164,803,489股，佔已發行股份總數 66.41% 。出席股數已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規定之出席股數。

 列    席：植根法律事務所：薛進坤律師。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梅元貞會計師。
 
主    席：王董事長秀亭                         記    錄：駱月桂
 
 議    程：
  一、宣佈開會：出席股數已達公司法之規定，依法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九十六年度營業報告及九十七年度營業計劃報告，報請 公鑑。附
營業報告書(附件一)。

(二)監察人查核本公司九十六年度決算表冊報告，報請  公鑑。
附監察人查核報告書(附件二)。

 (三)報告本公司及子公司九十六年度背書保證、資金貸與他人、取得或處 分
資產辦理情形、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情形，報請 公鑑(詳見議事手冊)。

 (四)報告本公司發行國內第四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報請
公鑑。
說明︰本公司為擴建廠房及購置機器設備、償還銀行借款及充實營運資

金所需，募集發行新台幣拾貳億伍仟萬元第四次無擔保轉換公司
債，業經金管會96年10月25日金管證一字第09600573511號函申報
生效在案，已於96年11月22日募集完成。

 (五)報告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報請  公鑑。
說明︰(詳見議事手冊) 。

 (六)報告96年度本公司放棄對子公司→鼎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現金增資認股，
報請  公鑑。
 說明︰本公司於九十六年八月九日第十屆第三次及九十六年十月四日第

十屆第五次董事會通過本公司原持有100% 鼎翰公司股權，為鼎
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吸引及留任公司所需之專業人才，並提高員
工對公司之向心力及歸屬感及達到股權分散之需，以創造公司及
股東之利益，放棄鼎翰公司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得認購之股份數額。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九十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本公司九十六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
送請監察人查核竣事。

(二)本案各項書表請參閱附件三。提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九十六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為健全資本結構，避免盈餘稀釋，擬全數配發現金股利。
 (二)九十七年度可供分配盈餘為NT$477,715,366元，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NT$25,064,249元，提列董事監察人酬勞NT$2,255,782元；員工紅利全部
以現金發放，計NT$13,534,694元；股東紅利全部以現金發放， 俟股東常
會通過後，另訂分配現金股利基準日及發放日；並分配現金股利基準日
股 東 名 冊 所 載 之 股 東 及 其 持 有 股 份 ， 每 股 配 發 N T $ 0 . 7 元 ， 總 計
NT$173,161,727元。嗣後如因本公司員工執行員工認股權憑證認股權利、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 北
市，必要時經董事會
 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
 分公司或辦事處。

‧‧‧‧‧‧‧‧‧‧
‧‧‧‧
 第三十六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七年六月十三 日。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灣省台北
縣，必要時經董事會決議得在
國內外設立分公
 司或辦事處。

‧‧‧‧‧‧‧‧‧‧‧‧‧
‧
 ‧‧‧‧‧‧‧‧‧‧‧‧‧
‧

條次

第三條

第二十二條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正理由

配合本公
司業務需
要修訂。

配合本次
章程修訂
。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
於本公司或工廠所在地
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
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
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
時。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
 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
 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
 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
 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第四條 配合本公
司業務需
要修訂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正理由

監察人當選名單：

股東戶號：427 股東戶名：楊弘烈 當選權數：140,510,489

3,702,692

808,354

400,364

344,728

1.11元

4,290,777

980,087

647,708

805,586

2.60元

86.29%

82.48%

61.81%

42.79%

42.69%

項      目
96    年     度

預  算  數  實  際  數  預算達成率

營 業 收 入

營 業 毛 利

營 業 淨 利

稅 前 淨 利

每 股 盈 餘

3,337

28,776

9,196

32,703

175.58%

13.65%

項 目 名 稱
年 度 收 (支)  情 況

96年度  95年度  增(減)

利 息 收 入

利 息 支 出

產  品  別 97年度預期銷售數量 96年度實際銷售數量

3,858,658﹙kpcs﹚
363,952﹙kpcs﹚

3,215,549﹙kpcs﹚
303,294﹙kpcs﹚

整流二極體

類比IC

38.08

472.14

315.23

253.80

4.38

6.94

6.77

1.11

48.04

459.76

262.00

193.69

7.95

14.03

10.40

1.96

項         目 96年度 95年度

負債佔資產比率(%)

長期資金佔固定資產比率(%)

流動比率(%)

速動比率(%)

資產報酬率(%)

股東權益報酬率(%)

純益率(%)

每股稅後盈餘(元)(追溯調整後)

財務結構分析

償債能力分析

獲利能力分析

：金管證六字第0940100754號

：(88)台財證 (六)第 18311 號

台 灣 半 導 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務 代 理 人
中 國 信 託 商 業 銀 行 代 理 部

地址：

電話：

台北市中正區
重慶南路一段八十三號五樓（中國信託重慶大樓）
（○二）二一八一一九一一（代表號）

1553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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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九十六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梅元貞會計師及高渭川會計師查核竣事，提出查核報
告，認為足以允當表達本公司之財務狀況、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情形。連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議案等決算表冊，經本監察人
等查核竣事，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繕具報告。
 敬請   鑒核
 此　致
  
 台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九十七年股東常會
 
 

                                                                                                                                    台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監 察 人 ：富立達投資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林茂涼
 　　　　　　　　　　　　　　　　　　
  
                                                                                                                                    莊玉清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附件三)

(附件三)

(附件二)

(附件三)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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